
元智大學服務學習獎學金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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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實踐學生自治及鼓勵其積極參與學生組織與社團，以打造多元智能、活力領袖之

學習精神，培育富含民主素養、世界公民之服務熱忱，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學金來源分別為個人或企業廠商贊助款及校內預算。本獎學金應專款專用。 

第三條 獎學金之申請以擔任社團或學生自治組織幹部滿一年，且前一學年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操行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上為原則，並符合下列資格者，得於當學年提

出申請。  

第四條 獎學金申請人數以 20 名為上限。獎學金申請類別如下。 

一、傑出獎學金：當學年獲服務或活動成就獎章者。每名每學年依獎學金預算額度

核予新台幣至多 20,000 元整，學生活動委員會複審決議具特殊傑出表現者得

酌予調整，每名每學年至多 30,000 元整。 

二、優良獎學金：當學年獲服務、活動金質獎章或銀質獎章者。金質獎章每名每學

年依獎學金預算額度核予新台幣至多 20,000 元整；銀質獎章每名每學年依獎

學金預算額度核予新台幣至多 10,000 元整。 

三、領袖獎學金：前一學年度擔任社團或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領導社團參加各級

校務會議、校內外創意活動或競賽、招生宣傳活動或社團評鑑表現優異者。每

名每學年依獎學金預算額度核予新台幣至多 10,000 元整，學生活動委員會複

審決議具特殊傑出表現者得酌予調整，每名每學年至多 20,000 元整。 

四、活力獎學金：前一學年度參加本校服務學習活動達 6次以上，並至少擔任總召

職務 1次，且於擔任幹部期間參加社團評鑑表現優異者。每名每學年依獎學金

預算額度核予新台幣至多 5,000 元整，學生活動委員會複審決議具特殊傑出表

現者得酌予調整，每名每學年至多 10,000 元整。 

第五條 經輔導單位推薦後，送交課外活動組初審，並經學生活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送學生

事務處核備公告之。 

第六條 符合資格者請於每學年第二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依相關單位公告申請辦理。 

第七條 符合申請條件者請填寫申請表，並檢附下列相關資料：  

一、學業成績單及五育活動成績單正本。 

二、自傳及服務學習活動歷程心得。 

三、有利申請之其它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